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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在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江汉石油

钻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星期四）下午

２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

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园一路

５

号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７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在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８

、《公司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９

、《聘任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暂行办法》；

１１

、《累积投票实施细则》；

１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１３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１４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５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６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特别提示：

１

、独立董事将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中的第

１４

项议案、第

１５

项议案及第

１６

项议案采取累积投

票制进行表决。具体如下：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股东所持的每一有效表决权股份拥有与该次股东大会应

选董事（或监事） 总人数相同的投票权， 股东拥有的投票权等于该股东持有股份数与应选董

事（或监事）总人数的乘积，股东可以用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位候选董事（或监事），

也可以将投票权分散行使、投票给数位候选董事（或监事），最后按得票的多少决定当选董事

（或监事）。

３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和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分开进行，均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４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可提交股

东大会表决。

上述第

１

项议案至第

１１

项议案、第

１３

项议案详情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第

１２

项议案、第

１４

项议案、

第

１５

项议案及第

１６

项议案详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所议事项中，第

６

项议案、第

７

项议案、第

８

项议案需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等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证

券账户卡（深圳）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样本详见附件）、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证

券账户卡（深圳）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深圳）办理

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样本详见附件）、委托人股东证券账户卡（深圳）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９

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园一路

５

号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４３０２２３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９２５０６７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按照上述登记方式携带相应的资料原件到

场。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 ０８５２

２

、投票简称：江钻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江钻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

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

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如议案

１４

为选举非独立董事，

则

１４．０１

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

１４．０２

代表第二位候选人，依此类推。

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１００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议案二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议案三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３．００

议案四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００

议案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００

议案六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七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在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７．００

议案八 《公司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九 《聘任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十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暂行办法》

１０．００

议案十一 《累积投票实施细则》

１１．００

议案十二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１２．００

议案十三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１３．００

议案十四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累积投票

（

１

） 选举刘汝山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４．０１

（

２

） 选举陈锡坤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４．０２

（

３

） 选举张卫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４．０３

（

４

） 选举耿宪良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４．０４

（

５

） 选举谢永金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４．０５

议案十五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累积投票

（

１

） 选举张金隆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５．０１

（

２

） 选举黄振中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５．０２

（

３

） 选举潘同文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５．０３

议案十六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累积投票

（

１

） 选举吴洪奎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１６．０１

（

２

） 选举李友忠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１６．０２

（

３

） 选举范承林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１６．０３

注：议案十四至十六采用累积投票制。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

“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如下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在“委托数量”下填报投选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如下

表：

投给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刘汝山先生投

Ｘ１

票

Ｘ１

股

对候选人陈锡坤先生投

Ｘ２

票

Ｘ２

股

对候选人张卫东先生投

Ｘ３

票

Ｘ３

股

对候选人耿宪良先生投

Ｘ４

票

Ｘ４

股

对候选人谢永金先生投

Ｘ５

票

Ｘ５

股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投给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张金隆先生投

Ｘ１

票

Ｘ１

股

对候选人黄振中先生投

Ｘ２

票

Ｘ２

股

对候选人潘同文先生投

Ｘ３

票

Ｘ３

股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投给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吴洪奎先生投

Ｘ１

票

Ｘ１

股

对候选人李友忠先生投

Ｘ２

票

Ｘ２

股

对候选人范承林先生投

Ｘ３

票

Ｘ３

股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本次股东大会有多个议案，如股东对所有议案（但不包括累积投票议案）均表示相同

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累积投票议案还需另行投票。如股东对“总议案”和单项

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和投票程序

１

、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即股份数与应选

人数之积）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

选举票视为作废。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园一路

５

号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 健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２２３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９２５２３６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９２５０６７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附件：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

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议案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议案四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六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七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在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关联交易预

计议案》

议案八 《公司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议案九 《聘任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十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暂行办法》

议案十一 《累积投票实施细则》

议案十二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十三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十四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累 积 投 票

（

１

） 选举刘汝山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票

（

２

） 选举陈锡坤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票

（

３

） 选举张卫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票

（

４

） 选举耿宪良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票

（

５

） 选举谢永金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票

议案十五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累 积 投 票

（

１

） 选举张金隆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票

（

２

） 选举黄振中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票

（

３

） 选举潘同文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票

议案十六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累 积 投 票

（

１

） 选举吴洪奎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票

（

２

） 选举李友忠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票

（

３

） 选举范承林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票

委托人签名（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 �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 � �公告编号:2015—5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5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车型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重庆长安

７９

，

０１７ ７１

，

８６１ ４２４

，

１１３ ３７０

，

６９９ ７９

，

２２７ ７０

，

９１０ ４４９

，

５２４ ３６３

，

６７３

河北长安

７

，

５７１ １２

，

９３２ ５５

，

３２８ ８１

，

４７９ １０

，

８９７ １３

，

３０７ ６０

，

９６４ ８０

，

０７１

南京长安

３

，

８４３ ８

，

８３０ ３３

，

３７４ ４３

，

５５７ ３

，

２２７ ６

，

８５８ ３４

，

７９９ ４３

，

３２４

合肥长安

５

，

６００ ０ ３６

，

０３８ ０ ６

，

７５０ ０ ３９

，

４１６ ０

自主品牌

其中：逸动 （含

致尚

ＸＴ

）

１５

，

０７０ １１

，

９４６ ７９

，

４１０ ６１

，

２９７ １６

，

１０６ １２

，

９９１ ８６

，

３３７ ６１

，

５７３

悦翔系列

９

，

８０２ １０

，

９００ ５２

，

８２９ ５８

，

００９ ８

，

８５０ １０

，

００５ ５８

，

４５１ ５４

，

６７４

ＣＳ３５ １２

，

６５８ ９

，

０２３ ７１

，

０９３ ４３

，

７５４ １３

，

４８２ ８

，

９７７ ７５

，

５９２ ４５

，

２５５

ＣＳ７５ １６

，

０８８ １

，

８５０ ７０

，

４７０ ２

，

５０４ １５

，

１１３ １

，

７５８ ７１

，

２２９ ２

，

１６７

欧诺

１０

，

０８６ ８

，

０３４ ８５

，

８５９ ６８

，

９８４ １１

，

２６９ ９

，

５４８ ８３

，

８３０ ６５

，

４３９

欧力威

２

，

５７９ ２

，

９５２ ２３

，

４４２ １９

，

６３４ ２

，

４１８ ３

，

７１８ ２４

，

８７５ ２１

，

６６４

长安福特

７１

，

５５９ ６９

，

９３３ ３６８

，

０３８ ３３３

，

５１９ ６１

，

７７８ ６７

，

８３６ ３５３

，

７８５ ３３２

，

８１３

其中：

ＣＸ－５ ７８４ ４

，

１６８ １７

，

６９７ ２５

，

６０９ １

，

４０２ ４

，

２７９ ２１

，

６８８ ２３

，

９２３

昂科塞拉

８

，

１０２ ０ ３５

，

４２１ ０ ８

，

２９９ ０ ３９

，

７００ ３

，

１８２

长安铃木

８

，

７５３ １５

，

２０８ ５３

，

８６５ ７７

，

３８４ １０

，

６３２ １５

，

２６２ ５８

，

９３７ ７５

，

８３４

长安标致雪铁龙

２

，

４０８ ２

，

６０５ ９

，

３４９ ７

，

８３６ ３

，

７０９ ２

，

７０２ １１

，

９３８ ７

，

４４９

江铃控股

２１

，

３９４ ２４

，

７２７ １２１

，

４８６ １２２

，

７７８ ２２

，

３６４ ２４

，

５４６ １２６

，

８２４ １３０

，

４５８

保定长安

２

，

６５８ ４

，

２１７ １９

，

０３４ １４

，

１３３ ４

，

０４８ ３

，

６０１ ２３

，

２４３ １４

，

０８８

长安跨越

４

，

４７４ ６

，

２３４ ２４

，

１６２ ２６

，

２９１ ５

，

００４ ４

，

８５５ ２５

，

６８８ ２４

，

５９６

合计

２１６

，

９６７ ２２５

，

１７５ １

，

２００

，

７６３ １

，

１１１

，

４４８ ２１８

，

１５５ ２１７

，

４１８ １

，

２５０

，

１７０ １

，

１０４

，

９４２

长安马自达

９

，

６９０ ８

，

６２８ ５５

，

９７６ ３３

，

７７２ １０

，

５１９ ７

，

５４１ ６５

，

０５２ ３２

，

６３６

其中：新福克斯

１９

，

３９４ ２４

，

６８６ ９６

，

２５６ １１４

，

６９９ １４

，

０７１ ２３

，

１３４ ９１

，

８２８ １１２

，

８６８

蒙迪欧

８

，

９８８ ９

，

１５０ ４６

，

１７５ ４２

，

９１０ ９

，

０１１ ９

，

０９１ ４６

，

４４１ ４３

，

３５１

翼虎

１１

，

９１５ １１

，

５４８ ５２

，

２５２ ５４

，

６５８ ９

，

７３５ １１

，

３９３ ５２

，

３２８ ５５

，

３２４

注：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

销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0975� � �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15-018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2

日发出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周五）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统计各位董事通讯表决票，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审议张源先生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的议案

张源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2

、 关于聘任肖立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了保证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公司总经理提名

肖立新先生任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6日

附件：

肖立新简历

肖立新，男，

1967

年

1

月生，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现任公司财务部经理。曾任湖南国光

建筑陶瓷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湖南醴陵火炬电瓷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湖南国光瓷业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瓷业事业部财务总监等职。

证券代码：600975� � �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15-019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湖南省粮油

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粮油集团

"

）的通知，粮油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19,68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03%

） 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

行，质押登记日为

2015

年

6

月

4

日，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粮油集团持有本公司

114,009,273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7,967,606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6,041,6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94%

；本次股份质押后，粮油集团累

计质押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38,3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5%

。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6日

股票代码：002449� � �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2015-032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1

）。针对原公告中第四项

"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

，公

司现补充公告如下：

"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各方：

甲方：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达联合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海盐杭州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海盐起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二）合同主要条款：

1

、甲方有权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以

1,725

万元的价格收购乙方所持有的亚威朗科技的

1,

500

万元出资额。

2

、各方确认，完成第一次出资额转让和增加注册资本后，亚威朗科技的注册资本为

1.2

亿

元。甲乙丙丁各方所持出资比例分别为：甲方持有

62.5%

，乙方持有

17.63%

，丙方持有

9.93%

，

丁方持有

9.94%

。

3

、各方同意，截止本协议生效日，将因遗留问题应由亚威朗科技承担的负债及或有负债

,

由亚威朗科技支付不高于

1,900

万元给乙方， 乙方负责与前述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具体债权人

进行协商并妥善解决相关债务清偿及担保解除等事宜， 亚威朗科技将依据乙方所出具的债

务清偿计划有序分阶段将资金支付给乙方。 亚威朗科技财务报表记载之外的一切负债及或

有负债均与亚威朗科技及甲方无关，由乙方负责处理。

4

、在本协议生效后三年内，由乙方、丙方协助亚威朗科技向相关政府部门申请各类财政

支持不少于

1,900

万元，若不足

1,900

万元，其差额部分乙方承诺由乙方补偿支付给亚威朗科

技。

5

、丙方有权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按壹元人民币对应壹元出资额的价格对亚威朗科技增

资

1,000

万元，若其选择不增资应提前

15

个工作日书面通知亚威朗科技。

6

、各方同意，乙方有权在适当的时候将其持有的亚威朗科技的

61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亚

威朗科技的核心技术团队，甲方、丙方、丁方放弃该出资额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7

、本协议生效后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亚威朗科技经审计的约定期净利润中可供分配

部分，可以出资额的形式赠予亚威朗科技的骨干团队和原股东。

8

、自

2015

年

3

月

31

日审计基准日至本协议生效之日，期间亚威朗科技产生的经营亏损由

原股东承担。

9

、原股东承诺，将依据已经达成的协议和已经通过法院拍卖的方式将相关专利和知识

产权合法合规转入亚威朗科技，使亚威朗科技成为相关专利和知识产权的合法所有权人。

10

、对于本协议一方在准备和商谈本协议过程中已经或将要提供给另一方的任何技术、

财务和商业等保密信息，其他方应给予保密，不得向第三方披露，但得到信息提供方的事先

书面同意的除外。

"

除以上需补充的内容外，其他公告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2521� � �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2015-039

转债代码:128008� � � �转债简称:齐峰转债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齐峰转债” 赎回事宜的最后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截止

2015

年

6

月

4

日收市，

"

齐峰转债

"

剩余

1,014.61

万元在挂牌交易，流通面值已低于

3,

000

万元，截至

2015

年

6

月

5

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

"

齐峰转债

"

将被以

100.37

元

/

张的价格强制赎

回，特提醒

"

齐峰转债

"

持券人注意在

6

月

5

日转股。

一、赎回情况概述

1

、触发赎回情形

"

齐峰转债

"

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发行，

2014

年

10

月

10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2015

年

3

月

20

日起进入转股期。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20

日至

2015

年

5

月

4

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中已有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10.20

元

/

股）的

130%

（

13.26

元

/

股），已

触发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或本公司

"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赎回

"

齐峰转债

"

的议案》，决定行使

"

齐峰转债

"

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

的

"

齐峰转债

"

。

2

、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二章第二节第（

11

）点

"

赎回条款

"

中

"

有条件赎

回条款

"

的约定：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

A

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二十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任一计息年度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

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

3,000

万元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

定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3

、

"

齐峰转债

"

停止交易情况说明

截止

2015

年

6

月

4

日收市，

"

齐峰转债

"

剩余

1,014.61

万元在挂牌交易，流通面值已低于

3,

000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

实施细则

"

）的有

关规定，

"

齐峰转债

"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停止交易。由于

"

齐峰转债

"

原定停止

交易日为

2015

年

6

月

8

日，早于《实施细则》规定的时间，因此

"

齐峰转债

"

停止交易的时间不变，

即为

2015

年

6

月

8

日；同时停止转股时间不变，仍为

2015

年

6

月

8

日。

根据安排，截至

2015

年

6

月

5

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

"

齐峰转债

"

将被以

100.37

元

/

张的价格强

制赎回，特提醒

"

齐峰转债

"

持券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二、赎回实施安排

1

、赎回价格

债券面值（

100

元

/

张）加当期应计利息（利率为

0.5%

，且当期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

格以登记结算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

、赎回对象

2015

年

6

月

5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

"

齐峰转债

"

。

3

、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

1

）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即

2015

年

5

月

5

日至

2015

年

5

月

11

日）

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赎回实施公告三次，通告

"

齐峰转债

"

持有人本次赎

回的相关事项。

（

2

）

2015

年

6

月

8

日为

"

齐峰转债

"

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2015

年

6

月

5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

齐峰转债

"

。自

2015

年

6

月

8

日起，

"

齐峰转债

"

停止交易和转股。本

次提前赎回完成后，

"

齐峰转债

"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

3

）

2015

年

6

月

11

日为

"

齐峰转债

"

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2015

年

6

月

15

日为赎回款到达

"

齐

峰转债

"

持有人资金账户，届时

"

齐峰转债

"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

"

齐峰转

债

"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

4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7

个交易日内，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

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4

、其他事宜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 人：孙文荣、姚延磊

电 话：

0533-7785585

传 真：

0533-7788998

联系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朱台路

22

号

三、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1

、

"

齐峰转债

"

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

齐

峰转债

"

可正常交易和转股；

2

、

"

齐峰转债

"

自赎回日（即

2015

年

6

月

8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3

、

"

齐峰转债

"

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各证券公司会提供各自的服务平台（如网上交易、自助委托或人工受理等），将投资者的转股

申报发给交易所处理。

投资者在委托转股时应输入：（

1

）证券代码：拟转股的可转债代码；（

2

）委托数量：拟转为

股票的可转债数量，以

"

张

"

为单位。当日买入可转债可以当日转股，所转股份于转股确认成功

的下一交易日到投资者账上。

4

、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

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

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

四、备查文件

1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151� � �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15-037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向王春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

王春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书面文件（证监许可【

2015

】

1122

号）。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王春华发行

18,947,368

股股份、向王海波发行

9,473,684

股股份、向贾延

波发行

3,157,894

股股份、向深圳市华信智汇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3,508,771

股股份、向浙江正

原电气有限公司发行

5,964,912

股股份、向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1,754,385

股股份、

向天津雷石久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877,192

股股份、向尤晓辉发行

1,141,520

股股份、向尤佳发行

818,713

股股份、向尤源发行

582,456

股股份、向尤淇发行

556,725

股股份购

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085,769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

资金。

三、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方案及

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七、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

报告中国证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事宜，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0826� � �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5-063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４６

，

２４１

，

３９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５００００

元，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６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７１７

—

６４４２９３６

；

传真：

０７１７

—

６４４２８３０

。

六、 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一五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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